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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汽车客运站计算机售票系统
技术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为加强汽车客运站计算机售票系统验收工作，健全客运站计算机售票系统技术文档，提高汽车客运站计算机售票系统的建设质量，现就汽车客运站计算机售票系统技术验收工作要求如下:

一、验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JT/T 310一1997。

二、验收任务和目的

1.依据合同审查项目完成情况。

2.评价项目的实用性和应用可行性。

三、验收内容

系统验收包括计算机售票系统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两部分。

1.审查项目是否符合项目任务书要求。

2.审查项目开发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资料是否齐全、正确、完整、统一。

3.对项目的技术方法和应用价值做出结论。

四、验收材料

1.项目施工合同。

2.客运站工作总结报告。

3.开发及施工单位技术报告。

4.测试分析报告。包括主要实验、测试记录报告、软件测试报告。系统交付使用前（试运行前）需做模拟测试。模拟测试对软件性能、数据结构、负载能力等方面进行测试。模拟测试需作极限情况测试。测试结果应准确、翔实。

5.用户使用报告。用户系统正式运行前应进行试运行测试，成立测试组。测试组应由客运站相关科室业务人员、开发单位技术人员、客运站系统维护人员、售票系统操作人员组成。试运行时间为2-3个月。具体时间视客运站规模、软件开发情况决定。用户试运行测试应避开客流高峰。

6.开发单位软、硬件技术支持服务承诺书。

五、验收程序

1.待验收客运站按照交通行业标准要求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系统技术测试、试运行测试，并形成测试分析报告和用户使用报告。

2.待验收客运站按照验收要求将验收材料提交给设区市运输管理处（客运管理处）信息化归口管理部门。

3.待验收客运站所在设区市运输管理处（客运管理处）信息化归口管理部门形成初步验收意见并报省局组织验收。省局应在接到验收申请15个连续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
4.省局组织召开验收会，成立验收小组。

5.客运站、开发及施工单位提交验收材料。

6.验收小组讨论、修改并通过验收大纲。

7.验收小组审查提交材料。

8.验收小组讨论并形成验收意见。

六、系统软、硬件要求

（一）系统运行环境

1.电源

（1）接地

主机房应包括三种接地方式：交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4Ω；安全保护接地，接地电阻≤4Ω；防雷保护接地，接地电阻≤10Ω。

（2）具备三级电源防雷保护装置。

（3）具备UPS电源装置，至少保证断电情况下售票系统服务器运行半小时。

2.机房

（1）按照 GB 50057—94的规定，机房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2）安装防静电地板。

（3）机房应与工作区隔离。

3.网络环境

（1）计算机售票系统售票终端必须与国际互联网安全隔离。

（2）必须建立各楼层综合布线示意图。图中需包括数据信息点（网线接口）、配线机柜、网络线缆（标明起止信息点、房间）、房间（以房间号标识或以房间职能标识）并在图上做出尺寸标识。

（3）必须有系统网络结构拓扑图。包括服务器、网络设备、终端设备（计算机、检票设备、显示设备、打印设备等）。

4.系统应双机热备或设置备用服务器，备用服务器必须具有再启动能力。

（二）软件系统

1.系统服务器数据库必须为全省票务数据库留有数据接口。具有数据自备份功能。

2.系统具备售票（包括网上售票、电话订票功能），退票，检票，统计、结算，计划、调度，系统管理，信息查询等功能。

3.系统具备完整有效的操作权限管理，能对特定数据、特定模块进行加密处理，具有防止数据被盗用、破坏及非法存取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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